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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

的总体部署，2018 年 8月 30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建设工

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8〕25 号），要求重点排污单位中的 VOCs 排放重点源自 2019 年

起应将 VOCs 项目纳入自动监控。 

为规范指导 VOCs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进一步提高 VOCs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质量，

更好地发挥自动监控在环境监管执法中的作用，我部委托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牵头承担《固定

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的起草编制工作，参与单位有山东

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淄博市环境监控中心。 

2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与相关协作单位和有关

专家组成技术指南编制组。按照任务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指南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编制组在查询和整理国内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炼了现有标准规范中的技术

指标和检测方法，收集了国内主要厂商仪器的技术指标、运行和维护方式，并对应用相对成

熟的山东、上海等地开展了实地调研。 

考虑到 VOCs 种类和分析方法繁多，结合调研发现，目前全国已安装的自动监控系统主

要针对非甲烷总烃，且已出台《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 1013-2018）。为保持一致，将本技术指南范围确定为《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

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 

经多次专家研讨、内部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3编制的必要性 

3.1 完善污染源监测指标，建立全面覆盖的实时在线监测网络的要求 

作为大气中 VOCs 的重要来源，对工业排放源 VOCs排放浓度、总量的监测势在必行，自

动监测作为对有组织排放的一种有效监测方式，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实现对工业排放源

VOCs 的综合污染物指标非甲烷总烃的连续监测。为此有必要拓展污染源在线监测指标，完

善污染源监测技术体系，推进 VOCs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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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范重点排污单位 VOCs自动监控设施建设的需要 

对于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 排放重点源，

目前 VOCs 在线监测的配套技术规范尚不完善，为规范指导全国非甲烷总烃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建设工作，解决目前存在的设备选型混乱、安装不规范、运行不稳定等问题，需要制定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技术指南。 

3.3 提高数据质量，增强在线监测效能，服务环境管理的需要 

很多省市已经开展了非甲烷总烃污染源在线监测工作，亟需通过规范指导排位单位正常

运行非甲烷总烃污染源在线监测设施，按规范开展数据审核工作，确保在线监测数据真实、

准确、可靠，更好地发挥在线监测作用，为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4主要内容 

4.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考虑到在全国废气 VOCs 重点污染源统一安装、统一监测非甲烷总烃项目的需要，本技

术指南仅对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测量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提出要求，对于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测量的系统可参照本技术指南执行。 

4.2 主要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要求、系统技术性能要求、

监测站房要求、安装要求、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技术指标验收、日常运行管理要求、日常运

行质量保证要求、数据审核和处理。 

4.2.1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相关的标准、规范等，并将其纳入到本技术指南中，与本技术指南

具有同等的效力。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

南。 

由于部分现场有防爆要求，加入了相应规范要求。 

4.2.2术语和定义 

为更好理解本技术指南，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定义，主要有非甲烷总烃、非甲烷总烃连续

监测系统、有效数据、有效小时均值、有效日均值、分析周期、响应时间、响应因子、转换

效率等，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a）对于有效数据定义，本技术指南去掉了 HJ75 中必须经过验收的限制，一是为了避免

排污单位不验收或者拖延验收，导致数据无效，影响数据使用；二是目前已取消了数据有效

性审核工作，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排污单位按照标准、规范要求，自行或委托第三方

开展比对监测、定期检定和校准校验等方式，保证在线监测设施正常运行，监测数据真实准

确即可，考虑到影响数据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是监测设备的准确性，而不是验收之类的形式认

定，只要在线监测设备的技术指标符合本技术指南要求，其监测的数据即为有效数据；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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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原环境保护部给原北京市环保局《关于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考核有关

问题的复函》（环办便函〔2018〕21 号）中“重点排污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与

环保部门联网的自动监测数据即为有效数据”的回复。 

b）考虑到目前各地在数据应用时，有的地方以日均值作为处罚基准，有的地方以小时

均值作为处罚基准，所以本技术指南增加了有效日均值的定义，以满足各地环境管理要求。 

c）考虑到使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非甲烷总烃分析仪表分析周期在 2分钟左

右，其数据的显示没有常规污染物监测时浓度爬升的阶段，HJ75 中定义的“系统响应时间”

不适用于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本指南重新定义了“响应时间”。 

4.2.3系统组成和功能要求 

固定污染源 NMHC-CEMS 系统由 NMHC 监测单元和废气参数监测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

元组成。参数监测单元要求含氧量参与排放浓度的折算的要安装氧分析仪。 

4.2.4技术性能要求 

与《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中要求一致。 

4.2.5监测站房要求 

参照 HJ75 中对 NMHC-CEMS监测站房的要求，对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使用站房的面

积、承重及配套设施作出明确要求，并对辅助气体和防爆着重作出要求。 

4.2.6安装要求 

参照 HJ75中对 NMHC-CEMS安装要求制定。 

4.2.7技术指标调试检测 

明确了各监测单元调试检测的技术指标，针对 NMHC-CEMS提出了分析周期和响应时间的

调试检测。 

4.2.8技术验收 

本章主要参照 HJ75 制定，根据 NMHC-CEMS特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精神以及目前的污染源

在线监测新形势新要求做出以下改变： 

a）为了避免未验收导致大量无效数据无法使用的情况，本技术指南改变了验收的程序

和内容，首先技术验收要在与生态环境部门正式联网之前开展，其次为严格控制 NMHC-CEMS

选型质量，要求验收时考虑到 NMHC-CEMS的特殊性，准确度验收应在其他各项技术指标验收

测试合格后开展。 

b）确定了进行技术指标验收的条件、验收指标、指标范围要求，明确参比方法参照 HJ732

和 HJ38 相关要求。 

c）为与在线设备分析条件尽可能一致，在实际工作中建议对 HJ38的分析方法进行加严

要求，要求全部采气袋在实验室内加热到 100摄氏度进行分析。 

d）考虑到现在数据传输网络覆盖范围广、运行稳定，与 HJ75相比去除了联网验收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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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为排污单位在验收合格后，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联网，联网后进行为期 3天的联网调

试，调试的指标包括：通信及数据传输调试和数据比对。 

4.2.9日常运行管理要求 

对日常运行维护巡检和保养工作提出基本要求，提出了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方式。 

4.2.10 质量保证要求 

为保障数据质量，对定期校准、维护、校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增加了标准物质要求。 

4.2.11 数据审核和处理 

参照 HJ75 提出了数据审核的基本要求，并对数据无效时间段数据处理和数据报送格式

作出规定。 

4.2.12 附录 

本技术指南共有 8个附录，其中规范性附录 3个，资料性附录 5个，以便使用者在安装

调试检测、技术验收、日常运行时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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